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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主要内容

是否发生变更 变更前姓名/名称 变更后姓名/名称

控股股东 是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周贤海、王小丽 王小丽

变更方式（可多选）

□协议转让 □司法划转/拍卖 □定向增发

□破产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 □表决权委托

□行政划转或者变更 □一致行动关系内部转让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解除/变更 □要约收购

□间接收购 □表决权放弃 √继承

 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收购要

约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周贤海先生逝世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分

配及遗产继承所致，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收购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及上海市广发律

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王小丽女士通过夫妻共同财产分配及遗产继承依法



取得周贤海先生生前直接持有和通过鼎胜集团间接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导致收购人

直接及间接拥有的鼎胜新材的股份发生变动。具体包括：

1、鼎胜集团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鼎胜集团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为周贤海

先生持有鼎胜集团 77.78%股权，王小丽女士持有鼎胜集团 22.22%股权。按照周贤海

先生遗嘱，其持有的鼎胜集团股权全部由王小丽女士继承。继承完成后，王小丽女士

持有鼎胜集团 100%股权。

2、鼎胜新材股份：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周贤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7,163,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6%；王小丽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88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28%。按照周贤海先生遗嘱，其直接持有的鼎胜新材股份全部由王小丽女

士继承。

继承完成后，王小丽女士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9,043,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4%；通过鼎胜集团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9,667,7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2%，

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48,710,9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46%。

3、变动股份情况

转让方 受让方 变动股份数量（万股） 变动股份比例（%）

周贤海 王小丽 8,716.32 9.3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因周怡雯系王小丽之女，公司董事长王诚先生系王小丽之女婿、王天中系王小丽

之兄，上述三人均持有公司股份，根据《收购办法》的规定，被认定为王小丽女士的

一致行动人。

1、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

系如下：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

系如下：

二、本次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周贤海先

生、王小丽女士变更为王小丽女士。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控制权变更前后直接持股主体及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控股股 控制权变更前 控制权变更后



东和一

致行动

人名称/

姓名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拥有表决

权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拥有表决

权比例

（%）

杭 州 鼎

胜 实 业

集 团 有

限公司、

周贤海、

王小丽、

周怡雯、

王诚、王

天中

35,029.044 37.63 37.63 35,029.044 37.63 37.63

杭 州 鼎

胜 实 业

集 团 有

限公司、

王小丽、

周怡雯、

王诚、王

天中

26,312.724 28.27 28.27 35,029.044 37.63 37.63

注：上述持股比例尾差因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周贤海先生直接

持股公司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同时需要完成公司控股股东鼎胜集团的股权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权益变动的后续具体进展情况，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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